关于《田家庵区支持质量品牌战略奖励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引导和激励企业走质量品牌之路，田家庵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起草了《田家庵区支持质量品牌战略奖励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就该文件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田家庵区支持质量品牌战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于2021年4月14日印发实施。原《办法》中引用文件《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品牌实施名牌战略促进转型发展的意见》（淮府〔2016〕69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财政支持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淮府〔2020〕40号）已废止，且原《办法》中对于获得中国质量奖、田家庵区区长质量奖、皖美品牌、品质淮南及牵头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等没有明确的奖励条款。为更好地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安徽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安徽省质量促进条例》，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原《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过程
参照《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若干政策举措任务清单的通知》（淮府〔2024〕33号）有关内容，我局认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2025年11月牵头起草修订了《办法》，起草修订过程中，区市场监管局内多次组织集体讨论，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田家庵区支持质量品牌战略奖励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修订的主要内容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奖励对象。参照《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若干政策举措任务清单的通知》（淮府〔2024〕33号）中奖励对象，删去原《办法》中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获得各类体系认证、获得省高端制造业产品企业，新增获得中国质量奖、区长质量奖、皖美品牌、品质淮南及主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企业等奖励对象。

（二）奖励标准。按照企业获得荣誉在质量品牌建设中的提升促进作用，结合田家庵区实际情况，调整奖励标准。
